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实施细则

为提高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西北大学全日制学

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和《关于制（修）定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实施

细则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和指导思想，结合科学史高等研究院研究生培养需要和

科学技术史学科特点，特制订本细则。

一、考核对象及考核时间

2019 级及其以后各年级博士生均应按时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应在开题

论证结束后 6个月内完成。如有特殊原因（如公派出国、休学等）需延期进行中

期考核的，需提前 1个月提出书面申请并经考核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延期进行，

无特殊原因未参加中期考核的视为中期考核不合格。

二、考核小组

科学史高等研究院成立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和考核工作小组，负责

组织领导和开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

（一）考核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制（修）订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期

考核工作实施细则、审定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结果以及异议处理等工作。考核领

导小组成员由跨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科学史高等研究院研究生教育工作

主管领导、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秘书等不少于 5人组成。

（二）中期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考核具体工作，其成员由相关学科领域不少于

3名的校内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组长由具有博导资格的教授担任。

三、考核方式及内容

采用博士生汇报答辩、考核工作小组评议的方式，从科学道德素养、学分完

成情况、参加学术活动情况和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对博士生进行综合考核。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符合以下条件视为合格，否

则视为不合格。

（一）首次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研究生：

（1）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任务并取得相应学分；



（2）科研进展顺利，发表或完成高水平学术论文一篇；

（3）在国际会议或国内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一次。

（二）二次考核博士研究生：

（1）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任务并取得相应学分；

（2）科研进展顺利，发表或完成高水平学术论文一篇；

（3）在国际会议做学术报告一次或在国内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两次或参与

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一项。

在中期考核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接认定为“不合格”：

（1）无故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首次考核；

（2）中期考核过程中存在学术不端等行为。

四、考核结果处理办法

考核合格的博士生，可按培养计划继续完成博士学业。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

应在一年内申请第二次考核。每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最多有两次考核机会。

对两次中期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区分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1）学生本人

须在学制内提出申请，经导师和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核，学校

批准后，报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2）

对明显缺乏科研能力或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者，根据学籍管理文件

作肄业处理。

博士生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自考核结果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考核

领导小组提出复议申请，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需在 3个工作日内给出复议结果。

五、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起施行，由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

核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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